
法規名稱：集會遊行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01 月 2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7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000006111號令修正公布第 10條條

文

第 1 條

為保障人民集會﹑遊行之自由，維持社會秩序，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行會議、演說或其

他聚眾活動。

本法所稱遊行，係指於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之集體行進。

第 3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係指集會、遊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行所在地跨越二個以上警察分局之轄區者，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縣 (市) 警察局。

第 4 條

集會遊行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

第 5 條

對於合法舉行之集會、遊行，不得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

。

第 6 條

集會、遊行不得在左列地區及其週邊範圍舉行。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

一、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各級法院及總統、副總統官邸。

二、國際機場、港口。

三、重要軍事設施地區。

四、各國駐華使領館、代表機構、國際組織駐華機構及其館長官邸。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地區之週邊範圍，由內政部劃定公告；第三款地區之

週邊範圍，由國防部劃定公告。但均不得逾三百公尺。第四款地區之週邊

範圍，由外交部劃定公告。但不得逾五十公尺。

第 7 條

集會、遊行應有負責人。

依法設立之團體舉行之集會、遊行，其負責人為該團體之代表人或其指定

之人。

第 8 條

室外集會、遊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左列各款情形不在此限：

一、依法令規定舉行者。

二、學術、藝文、旅遊、體育競賽或其他性質相類之活動。

三、宗教、民俗、婚、喪、喜、慶活動。

室內集會無須申請許可。但使用擴音器或其他視聽器材足以形成室外集會

者，以室外集會論。

第 9 條

室外集會、遊行，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載明左列事項，於六日前向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但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

到目的者，不受六日前申請之限制：



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糾察員姓名、性別、職業、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及電話號碼。

二、集會、遊行之目的、方式及起訖時間。

三、集會處所或遊行之路線及集合、解散地點。

四、預定參加人數。

五、車輛、物品之名稱、數量。

前項第一款代理人，應檢具代理同意書；第三款集會處所，應檢具處所之

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文件；遊行，應檢具詳細路線圖。

第 1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應經許可之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

人或糾察員：

一、未成年。

二、無中華民國國籍。

三、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四、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五、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第 11 條

申請室外集會、遊行，除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外，應予許可：

一、違反第六條或第十條規定者。

二、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

三、有明顯事實足認為有危害生命、身體、自由或對財物造成重大損壞者

    。

四、同一時間、處所、路線已有他人申請並經許可者。

五、未經依法設立或經撤銷、廢止許可或命令解散之團體，以該團體名義



    申請者。

六、申請不合第九條規定者。

第 12 條

室外集會、遊行申請之許可或不許可，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日起三

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依第九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提出申請者，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之時起

二十四小時內，以書面通知負責人。

主管機關未在前二項規定期限內通知負責人者，視為許可。

第 13 條

室外集會、遊行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

二、目的及起訖時間。

三、集會處所或遊行之路線及集合、解散地點。

四、參加人數。

五、車輛、物品之名稱、數量。

六、糾察員人數及其姓名。

七、限制事項。

八、許可機關及年月日。

室外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通知書，應載明理由及不服之救濟程序。

第 14 條

主管機關許可室外集會、遊行時，得就左列事項為必要之限制：

一、關於維護重要地區、設施或建築物安全之事項。



二、關於防止妨礙政府機關公務之事項。

三、關於維持交通秩序或公共衛生之事項。

四、關於維持機關、學校等公共場所安寧之事項。

五、關於集會、遊行之人數、時間、處所、路線事項。

六、關於妨害身分辨識之化裝事項。

第 15 條

室外集會、遊行經許可後，因天然災變或重大事故，主管機關為維護社會

秩序、公共利益或集會、遊行安全之緊急必要，得廢止許可或變更原許可

之時間、處所、路線或限制事項。其有第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六款情事之一

者，應撤銷、廢止許可。

前項之撤銷、廢止或變更，應於集會、遊行前以書面載明理由，通知負責

人；集會、遊行時，亦同。

第 16 條

室外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於收受主管機關不予許可、許可限制事項、撤

銷、廢止許可、變更許可事項之通知後，其有不服者，應於收受通知書之

日起二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提出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復。但

第十二條第二項情形，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提出。

原主管機關認為申復有理由者，應即撤銷或變更原通知；認為無理由者，

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日起二日內連同卷證檢送其上級警察機關。但第十二條

第二項情形，應於收受申復書之時起十二小時內檢送。

上級警察機關應於收受卷證之日起二日內決定，並以書面通知負責人。但

第十二條第二項情形，應於收受卷證之時起十二小時內決定，並通知負責

人。



第 17 條

依前條規定提出之申復，不影響原通知之效力。

第 18 條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應於集會﹑遊行時親自在場主持，維持秩序；其集

會處所﹑遊行路線於使用後遺有廢棄物或污染者，並應負責清理。

第 19 條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因故不能親自在場主持或維持秩序時，得由代理人

代理之。

前項代理人之權責與負責人同。

第 20 條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得指定糾察員協助維持秩序。

前項糾察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 21 條

集會、遊行之參加人，應服從負責人或糾察員關於維持秩序之指揮。

對於妨害集會遊行之人，負責人或糾察員得予以排除。受排除之人，應立

即離開現場。

第 22 條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宣布中止或結束集會﹑遊行時，參加人應即解散。

宣布中止或結束後之行為，應由行為人負責。但參加人未解散者，負責人

應負疏導勸離之責。

第 23 條

集會、遊行之負責人，其代理人或糾察員及參加人均不得攜帶足以危害他



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安全之物品。

第 24 條

集會、遊行時，警察人員得到場維持秩序。

主管機關依負責人之請求，應到場疏導交通及維持秩序。

第 25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

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

    。

二、經許可之集會、遊行而有違反許可事項、許可限制事項者。

三、利用第八條第一項各款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四、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前項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

第 26 條

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

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

的之必要限度。

第 27 條

經許可集會﹑遊行之負責人或代理人違反第十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鍰。

第 28 條

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者，處集會﹑遊行負責人

或其代理人或主持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集會遊行負責人未盡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但書之責，致集會遊行繼續進行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29 條

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

從，首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 30 條

集會﹑遊行時，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侮辱﹑誹謗公署﹑依法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

萬元以下罰金。

第 31 條

違反第五條之規定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萬

元以下罰金。

第 32 條

集會、遊行時，糾察員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負責人與行為人連帶負

損害賠償責任。但行為人基於自己意思之行為而引起損害者，由行為人自

行負責。

第 33 條

第二十三條規定之物品，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均得扣留並依法處理。

第 34 條

依本法所處罰鍰，經通知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 35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